
附 件

许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推动做好中心城区未供暖老旧小区接入

集中供热工作的通知
（试行）

魏都区、建安区人民政府，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城区管委会：

为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齐供热民生短

板，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结合许禹、许襄长输供热管线

投运后中心城区供热能力大幅提升的实际，现就推动中心城

区未供暖老旧小区接入集中供热制定了具体实施要求，经报

市政府同意，现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政府主导、群众自愿、企业实施、分类推进”原则，

优先支持群众意愿强、基础条件好、可整合连片的老旧小区

接入集中供热，逐步实现从“有房住”向“住得好”转变。

二、实施范围

魏都区、建安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城区范围内尚未接入集中供热的老旧小区（家属院），2015

年 1月 1日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住宅项目。

三、建设改造内容



配套建设小区供热一级网、换热站（含土建及设备）、二

级网、楼内立管及分户控制设施，实现供热设施直管到户。

四、费用承担

1. 热力配套费用于小区红线外供热管网建设，原建设单

位已按规定缴纳含供热内容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不再

重复收取；未缴纳的，参照《许昌市房地产领域问题楼盘信

访突出问题化解攻坚工作的意见》，按 33元/㎡标准收取。

2. 小区内供热设施建设费小区一级网、换热站设备、二

级网、楼内立管及分户控制设施，由业主承担，收费标准为：

11层（含）及以下：70元/㎡；11层以上：90元/㎡。

3. 户内采暖设施居民户内管道、暖气片、地暖等由用户自

行承担；对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特困家庭，各区可通过救助

或慈善资金给予适当补助。

4. 单位自建家属院原单位仍存续的，可协商由原单位承担

部分改造费用，属地政府做好指导。

5. 对文件印发后两年内成片接入的小区，各区可给予适当

奖补；同时，各区可统筹安排老旧小区改造、公共收益或单位

筹资等资金支持。

五、办理程序

（一）意愿征集与业主表决。属地政府组织办事处、社区

开展政策宣传，统计用暖意愿。满足以下条件，可启动对接：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2/3以上且人数占比 2/3以上业主参与表决；



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 3/4以上且人数 3/4以上同意缴费并认

可费用标准。

（二）现场勘查与方案公示。供热企业进场实地勘查，开

展供热接入可行性论证，编制施工设计方案、核算总费用及分

户费用，在小区显著位置、业主微信群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

于 7个工作日。

（三）费用代收与协议签订。由小区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

理委员会牵头（无人管理小区由社区牵头）代收供热设施建设

费和热力配套费，并与热力公司签订委托施工协议。

（四）工程施工与竣工验收。供热企业严格按照设计方案

组织施工，工程完工后由属地、热力企业等单位联合验收。

（五）设施移交与正式供暖。验收合格后，由小区业主委

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牵头（无人管理小区由社区牵头）办理

供热设施移交手续。移交后，小区红线内共用供热设施由热力

公司负责运行、维修、养护；入户阀门（含）以内由用户自行

维护。

六、责任分工

(一） 各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一是成立专项工作专班，

建立常态化推进机制，统筹街道办事处、社区、业委会、物业

公司开展政策宣传、业主意愿征集、费用收缴、矛盾协调等全

流程工作；二是统筹老旧小区整合工作，对地理位置相邻、规

模偏小



的零散小区、家属院归并整合，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换热站，

协调落实换热站用地、用房，从源头降低建设和运维成本；三

是全程协调化解施工阻挠、邻里纠纷等问题，保障工程顺利推

进；通过媒体、宣传栏、入户宣讲等方式解读政策，引导居民

积极配合。

（二） 热经营企业。一是负责市政供热管网与老旧小区

管网对接施工，施工后按照原有道路标准修复路面；二是负责

小区红线内供热设施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竣工验收，工

程验收合格后全面接管供热设施，实行到户常态化运营管理、

维护、检修；三是为居民提供室内采暖设施设计、安装技术指

导及咨询服务。

（三）物业服务企业。提供施工场地、临时水电等保障，

配合热力企业开展现场施工，协助完成供热设施交接、日常巡

检等工作。

（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负责全市整体工作统筹、

业务指导、进度督导，协调市级相关部门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共

性问题。

七、附则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

释。

2026年 6月 26日


